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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航运（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年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致同所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

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制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前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致同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出具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凤凰航运（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航运公

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

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

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

映了凤凰航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凤凰航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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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凤凰航运公司存货燃润料

期初存在跨期情况。凤凰航运公司在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发

现了上述重大缺陷并进行了整改。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致同所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一）财务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

无保留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

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另根据第八条之规定，如果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

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注

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如前文“一、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的内容”部分所述，我们无法针

对凤凰航运公司期初存货和应付账款的余额及营业成本跨期情况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审计意见的基础。 

基于上述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我们认为未发现的错报

（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

出具保留意见。 

三、致同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由于未能就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

法确定上述事项对凤凰航运公司 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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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发现存货计量差异后，已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盘点船舶存油，

核对供应商账务，通过全面的清查，至年底，公司存货存量和与供应商

的账务准确、清晰，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事项仅涉及历史数据，不影响

当期整体经营，不会对以后年度有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

公司持续健康长久的发展，切实有效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同

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董事会关于 2024年年报非标准审计意

见的专项说明》，并将持续关注和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有效措

施，提升公司内控管理水平，以整改为契机，持续改善经营能力，切实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1）优化存货管理流程，强化监督与

抽查机制；（2）缩短供应商对账周期，及时调整账务差异；（3）补

计成本至2024年度报表，确保数据真实；（4）加强员工职业道德培训，

完善工作移交制度。 

关于该事项对公司的财务影响整改已完成，2025年公司将强化上

述整改措施，定期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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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航运（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 月 29 日 


